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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

拟以售后回租、直租等方式与铁融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铁融租赁公司”）开展不超过 25 亿元的融资租赁

业务。上述额度在股东会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其中单笔融资

租赁业务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包括但不限

于融资租赁交易金额、综合成本及融资年限等。

铁融租赁公司与公司同为包钢（集团）公司控制下的控股子公

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开展售后回租、直租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用于融资租

赁的相关机器设备、备件等正常使用，且回购风险可控。符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将冶炼、轧钢、焦化等相关设备，基建、技改、节能、环

保和降碳工程等新购设备、备件，以售后回租、直租等方式与铁融

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融资

期限不超过 5 年。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3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

表决，其余 9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了该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上述额度在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其中单笔融

资租赁业务由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包括但不

限于融资租赁交易金额、综合成本及融资年限等。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因铁融租赁公司与公司同为包钢（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铁融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5NT946T

3.成立时间：2017 年 3 月 16 日

4.注册地：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 6975 号金

融贸易中心南区 1-1-902

5.主要办公地点：包头市稀土高新区黄河大街 55 号众兴大厦

10 层

6.法定代表人：张莘

7.主营业务：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

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8.注册资本：104486.51 万元

9.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

接持股 41.12%，其他股东为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6.74%、包港展博国际商贸有限公司持股 18.98%、内蒙古国有资本

运营有限公司持股 3.16% ；实控人为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三）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铁融租赁公司总资产 33.45 亿元，净

资产 11.78 亿元；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 1.26 亿元，净利润 0.32 亿

元。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铁融租赁公司总资产 39.33 亿元，净

资产 11.83 亿元；2026 年一季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0.21 亿元，净利



润 0.04 亿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租赁标的物：公司或子公司冶炼、轧钢、焦化等相关设

备，基建、技改、节能、环保和降碳工程等新购设备、备件，以实

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类别：固定资产。

（三）标的权属状态：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出租人：铁融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二）承租人：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或子公司

（三）租赁方式：售后回租或直接租赁方式

（四）主要内容：

回租：公司将冶炼、轧钢、焦化等相关设备，视融资额度，以

售后回租方式出售（分批）给铁融租赁公司，收回设备价款，达到

融资的目的。然后铁融租赁公司将该设备再出租给公司，由公司继

续占有并使用该部分设备至租期结束。公司分期偿付铁融租赁公司

本息，交易到期后以象征性金额购回租赁设备等相关资产。

直租：公司将基建、技改、节能、环保及降碳工程新购等相关

设备、备件，视设备、备件采购情况，将设备、备件所有权和付款

权转让给铁融租赁公司，由铁融租赁公司支付设备、备件款，公司



占有并使用该部分设备、备件至租期结束，期间分期偿付铁融租赁

公司本息，交易到期后以象征性金额购回租赁设备。

（五）融资额度：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

（六）租赁物：冶炼、轧钢、焦化等相关设备，基建、技改、

节能、环保和降碳工程等新购设备、备件。

（七）租赁期限：不超过 5年

（八）租金及支付方式：融资成本按签订租赁协议时市场利率

确定，还本付息日期根据每笔业务具体情况双方协商设定。

（九）保证金：0 元

（十）租赁物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在租赁期间，租赁

物的所有权归铁融租赁公司所有，租赁物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归公司

所有，至租赁期满偿付本息后，租赁物的所有权转移至公司。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具体由公

司或子公司与铁融租赁公司签订相关合同及协议并参照市场平均价

格水平协商确定租赁利率。

六、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的相关设备等资

产进行融资，有利于盘活资产、降低资金成本，拓宽融资渠道，使

公司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支持，保证日常生产经营的有效开展；

公司新采购设备、备件，采用直租方式进行融资，可以缓解资金压



力、降低税负，保障基建、技改、节能、环保和降碳工程顺利实施。

（二）开展售后回租、直租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对用于

融资租赁的相关机器设备、备件等正常使用，且回购风险可控。

（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

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与铁融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能够

使公司获得生产经营需要的资金支持，保证日常生产经营的有效开

展，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 4月 16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

为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关联董事张昭、王占成、余英

武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